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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10088:2001《小艇 永久性安装的燃油系统和固定式燃油柜》(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第七O八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第七O八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德辉、石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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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艇 永久性安装的燃油系统和固定式燃油柜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内燃机的永久性安装的燃油系统和固定式燃油柜的设计、材料、构造、安装和试

验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舷内机和舷外机驱动的艇长不大于24 m小艇上永久性安装的柴油和汽油系统，以

及固定式燃油柜燃油注人口至推进发动机或辅助发动机连接处的所有部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652. 1-2001 小艇 耐火燃油软管(idtISO 7840:1994)

    GB/T 14652. 2-2001 小艇 非耐火燃油软管(idtISO 8469:1994)

    GB/T 17726-1999 小艇 电气装置 防止点燃周围可燃性气体的保护(idtISO 8846:1990)

    GB/T 19311-2003 小艇 电气系统 超低压直流装置(ISO 10133:2000,IDT)

    GB/T 18814-2002 小艇 电气系统 交流装置(ISO 13297:2000,IDT)

    ISO 1817:1999 硫化橡胶 耐液体作用的测定

    ISO 11105:1997 小艇 汽油机和/或汽油柜舱室的通风

    ISO 11192-'， 小艇 图形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 1

    可达性 accessible

    无需拆卸艇上永久性结构就可到达进行检查、拆除或维护的能力。

    注:即使需要诸如扳手或螺钉起子之类的工具打开舱口盖，也不认为该舱口盖是永久性的艇上结构。只要所有的

        燃油柜附件可通过其他开口予以检查和维护，那么用于检查或维护嫩油柜的舱口盖可以覆以整块罩盖。

3.2

    易达性 readily accessible

    无需拆除艇上结构或使用任何工具或移动堆置在预定用作贮存可携式设备部位(诸如柜子、抽屉或

搁架)的任何可携式设备，即可到达进行操作、检查或维护的能力。

3.3

    永久性安装 permanently installed

    要求使用工具才能拆除的可靠的固定。

3.4

    防虹吸阀 anti-siphon valve

    只能通过燃油泵的抽吸从油柜中抽出燃油才能打开的阀，当燃油泵不工作时，此阀将保持关闭，以

1)正在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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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由于燃油分配系统任何点断开或泄漏产生的虹吸作用。

3.5

    静浮状态 static floating position
    艇漂浮在静水中的状态，在每一油柜中都注人其额定容量的燃油，艇上无人员或可携式设备，诸如

水柜或储藏柜等其他柜应当是空的，由艇制造厂提供的永久性安装的设备位于适当位置。

3.6

    汽油 petrol
    在大气压力下为液体，用于火花点火发动机的碳氢燃油或混合物。

3.7

    柴油 diesel

    在大气压力下为液体，用于压缩点火发动机的碳氢燃油或混合物。

3.8

    接管 spud
    把管子或软管连接至舱柜或有关部件(例如滤器和泵)用的刚性管子或套管。

3.9

    挤压套管 swaged sleeve
    通过向金属套管或套圈施加均匀压力获得永久性连接的燃油软管端部配件，它足以使软管的内衬

绕紧其插人件的外形，且产生挤压密封。

      见图 1,

软管;

套管。

图 1 永久性连接的端部配件

3. 10

套管和螺纹插入件 sleeve and threaded insert

    通过旋人带螺纹的插人套管至软管，向金属套管或金属环施加均匀压力，使软管固定在位的永久性

连接燃油软管端部配件。

注:这种连接型式可通过把套管固定在软管的外部，然后把带螺纹的插人件旋人软管内衬得到。

一般要求

4. 1 材料和设计

4.1.1 系统各部件以及整个系统的设计，应能承受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贮存中所遇到的压力、振动、

冲击、腐蚀和运动的合成作用。

4. 1.2 系统的每一部件以及整个系统，应能在一100C-+80℃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无故障或无泄漏地工

作，且应能在一30℃一+80℃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无故障或无泄漏地贮存(不工作)。

4. 1.3 燃油系统使用的所有材料，应耐受指定燃油和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能接触的其他液体或复合

物，例如润滑脂、润滑油、舱底溶剂和海水的损蚀。

4. 1.4 焊接至舱柜的金属管子的设计和安装应避免在与舱柜连接处产生弯矩。

4. 1.5 晋干有汽油相或汽油燃料系统连接物或接头的舱室中的电气装置，应为符合GB/T 17726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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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点燃型。

4. 1.6 从燃油系统中抽取燃油的单独出口应为:

    — 在汽油滤杯中，只用作对该滤杯进行维护的孔塞。

    — 在柴油滤杯中，只用作对该滤杯进行维护的孔塞或阀。

    — 在C. 2. 2和C. 2. 4中所规定的柴油柜中的泄油阀和其他配件。

4. 1.7 在任一汽油燃油注人系统中，每一金属燃油柜以及每一可能与燃油相接触的金属或镀以金属的

部件都应接地，使其对地最大电阻为10 a.

    接地导线不应紧固在软管与其管路或接管之间。

4. 1.8 每一油柜均应设有用于确定该油柜中燃油油位或油量的装具。如果设有测深管，则它们应满足

6.1.6和6.1.8的要求。

    如果装设了符合C. 2. 5要求的自动截止阀，则在柴油柜上只应使用观测计。

4.2 试验

4.2. 1 在安装之后，燃油系统应通过附录A中所述的压力试验。

4.2.2 发动机舱内的发动机与油柜之间的所有部件(例如滤器、水分离器等)，均应单独地或安装在艇

上承受本附录B或GB/T 14652.1-2001中附录A所述的耐火试验2. 5 min.

    支承金属燃油管系的紧固件例外。

4.2. 3 非金属燃油柜应按附录B中所规定的耐火试验进行试验。

4.3 安装

4.3. 1 燃油系统应永久性地安装。除小的接头和附件，以及短的软管段外，所有组成部件应分别支承。

4.3.2 在艇正常运行或应急用途中拟操作或观察的所有阀和其他部件应有易达性。

    该系统的所有其他部件应有可达性。不要求油柜可接近拆除。

4.3.3 如果用电绝缘保护以减小电化腐蚀，则铜基合金附件可用于铝质油柜。在此附件与设有电绝缘

的油柜之间，可设置任何部件。

4.3.4 汽油发动机舱和汽油柜舱应具有符合ISO 11105和GB/T 17726-1999要求的通风和防点燃。

4.3.5 在汽油燃油柜与内燃机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100 mm.

4.3.6 在干燥排气部件与汽油柜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250 mm，但设有等效的热隔板者除外。

4.3. 7 燃油系统的电气部件应按 GB/T 19311-2003 (ISO 10133: 2000)和GB/T 18814-2002

(ISO 13279:2000)的要求安装。

4.3.8 汽油燃料系统的燃油柜和部件不应安装在蓄电池的正上方，除非蓄电池已有克服燃油泄漏影响

的保护。

5 燃油柜

5.1 材料、设计和标志

    材料、设计和标志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5.2 试验

5.2. 1 每一油柜应按附录A进行压力试验。

5.2.2 非金属汽油柜应按附录B进行耐火试验。

5.3 安装

5.3. 1 燃油柜应永久性安装，其安装方式应使得这些燃油柜不会支承甲板、舱壁或其他艇结构.除非其

为此目的而设计。

5.3.2 汽油柜不应与艇体构成一个整体。

5. 3.3 每个金属油柜的安装应使当艇处于静浮状态时，能从每个油柜表面泄水。

    安装在水平的表面上的金属燃油柜，当其注满燃油时，应与该安装面隔开至少5 mm，且该安装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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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不会积聚水。

5.3.4 燃油柜不应安装在舷内发动机上。

5.3.5 燃油柜的安装方式应使得可以对附件、软管连接等进行检查和维修。在检查时应能看得见C. 3

的标志。

5.3.6 支承、垫块或吊架应当通过非金属的、不吸潮和不磨损的材料与金属油柜表面隔开，或者焊接在

该油柜上。

5.3.7 除与艇体构成整体的柴油柜外，金属油柜的安装应使油柜底面位于舱底泵进水口顶以上或舱底

泵自动浮子开关以上不少于25 mm之处。

5.3.8 不应只采用泡沫材料使油柜固定在位。如果泡沫材料与油柜相接触，则应对避免腐蚀予以适当

考虑。

6 燃油管、软管、连接件和附件

6. 1 燃油注入管路

6.1.1 注油管系统的最小内径应为31. 5 mm，而燃油注人软管的最小内径应为38 mm,

6. 1.2 位于发动机舱内的燃油注人软管应为耐火型，符合GB/T 14652. 1-2001中的Al型或A2型

软管。其他燃油注人软管应为符合 GB/T 14652. 1-2001中的 Al型或 A2型，或者符

合GB/T 14652. 2-2001中的B1型或B2型软管。

6. 1.3 每一汽油柜应设有单独的注油系统。

6.1.4 当艇处于静浮状态时，燃油注人管路应可自行注油至油柜。

6. 1.5 燃油注人管路的走向应尽可能直接地，最好直线地从甲板板或等效的注油处到油柜的接管。

6. 1.6 燃油注人点的定位和布置应使得当艇处于静浮状态时，不可能有溢出的燃油进人该艇。

    以下为本要求的例外:

    一一无起居处所和其他封闭处所，且具有对艇体内部为液密的连续地板和内有包括电气部件或蓄

        电池的底舱的开敞式舷外机艇;或

    — 柴油机驱动艇，只要燃油注人和通风口在对艇体内部为液密的连续地板和内有发动机、电气部

        件、蓄电池等的底舱之上，且此地板在满载水线以上，溢流自然排出舷外。

6. 1.7 燃油注人系统应设计成在燃油柜容量的1/4至3/4之间，以30 L/min的速率注油时，避免燃油

通过注人附件回流。对于容量不大于100 1的燃油柜，其注人速率可以减小至20 L/min,

6. 1.8 除非艇的舱口围板、上层建筑或艇体能形成屏障，防止燃油蒸气进人艇内，否则在燃油注人点

400 mm的水平半径范围内，或在这个半径的垂直向上位置不应设置任何通风开口。

6. 1.9 燃油注人处应标以“汽油”或“柴油”或ISO 11192所述的符号，以便清晰地识别应使用的燃油

类型。

6.2 透气管路

6.2.1 每一燃油柜均应具有单独的透气管。

6.2.2 位于发动机舱内的透气软管应为耐火型，符合GB/T 14652. 1-2001中的Al型或A2型软管。

其他透气软管应为符合GB/T 14652. 1-2001中的A1型或A2型软管，或为符合GB/T 14652. 2-

2001中的B1型或B2型软管。

6.2.3 任何透气部件的截面积应不小于95 mm2 0

6.2.4 透气管路不应设有阀，但容许空气自由流动且能防止液体(流体)流人和流出油柜的阀除外。

6.2.5 当艇处于静浮状态时，透气管路应为自泄水型。

6.2.6 透气管路的终端离任何可能使燃油蒸气进人艇内的通风口的距离应不小于400 mm,

6.2.7 透气管路的设置应使水的进人减至最少，而同时又不会限制气体的连续排放或空气的进人，且

不应使溢流的燃油或蒸气进人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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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透气管路的终端或透气管路的鹅颈管应设置得足够高，以防止在加燃油时燃油通过透气管路溅

出和在艇正常运行时进水。

    在单体帆艇上，透气管路的设置应使当以300角航行时，通过透气管溅出燃油或进水的危险减至

最小。

6.2.9 在所有燃油装置上的透气管系均应装有满足6.1.7或6.2.3要求的火焰制止器装置。

6.3 姗油分配管路和烟油回流管路

6.3. 1 金属燃油分配和回流管路应当由标称壁厚至少为。. 8 mm的无缝退火铜管、铜镍管或等效金属

管制成。对于柴油，可以采用铝管。

6.3.2 刚性燃油分配和回流管路应当通过一段挠性软管与发动机连接。该连接处刚性一侧的金属供

油管路在距连接点100 mm的距离之内应设有支承。

6.3.3 刚性燃油分配和回流管路之间的连接应以有效的螺纹连接、压接、锥接、铜焊或法兰连接。

6.3.4 如果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支承燃油管路的艇结构预期有相对运动，则应采用柔性燃油分配和回

流软管。

6.3.5 柔性燃油分配和回流软管均应有检查和维护的可达性。

6.3.6 所有汽油分配和回流软管均应为耐火型，符合GB/T 14652. 1-2001中的A1型软管，但对舷

外机驱动的艇除外，如燃油软管在开敞大气中，以及溅出的漏油排至舷外，则应采用符合

GB/T 14652. 2-2001中的B1或B2型软管或符合GB/T 14652.1-2001中的A1或A2型软管。

6.3.7 所有柴油分配和回流管均应为耐火型，符合GB/T 14652.1-2001中的A1型或A2型软管。

6.3.8 燃油分配和回流管路应适当地支承和紧固在舱底水位以上的艇体结构上，但对专门设计用于浸

水或对浸水作用予以防护者除外。

6.3.9 燃油分配和回流管路或软管中不得有接头，但当这些接头是为了与所要求的燃油管系的部件，

例如滤器、舱壁连接头相连接，则可例外。

6.3. 10 接至汽油发动机的燃油分配管路的设计和安装，应防止在该系统故障后燃油虹吸出柜外。下

列例子对如何达到此要求作了说明:

    — 当艇处于静浮状态时，漏油可能进人艇内的所有燃油管路部件，包括在发动机上含有燃油的部

        件应使其高于油柜顶面;或者

    — 在油柜附件上装设一个具有额定(大于避免虹吸效应要求的)防虹吸压力的防虹吸阀

        (见3.4);或者

    — 在从阀至油柜为自排放的部位装设一手动截止阀。从发动机舱外指定的可接近部位应能把此

        阀关闭;或者

    — 在油柜排油附件上装设电动阀，该阀只有在发动机运行或操纵启动装置时才通电打开。允许

        采用瞬时过载型的启动装置。如果采用电动阀，则它们应设置手动应急操作或旁通的装置。

6.3. 11 至柴油机的燃油分配管路应:

    — 满足6.3.10的要求;或者

    — 装设手动截止阀。从发动机舱外指定的可达部位应能关闭这些阀。如果采用电动阀，则它们

        应设置手动应急操作或旁通装置。

6.3. 12 在柴油机回流管路上的换向阀应确保回流管路的液流不受限制。

6.4 软管附件和软管的紧固

6.4. 1 燃油软管应通过金属的软管夹箍或永久性连接的端部附件，诸如锻造的套筒或套筒加上螺纹衬

套紧固在管子、接管或附件上。

6.4.2 以软管夹箍与软管连接的管子、接管或其他附件，应具有波纹部分、端部扩口、环形凹槽或锯齿

燃油柜接管例外。

不应采用可能提供燃油泄漏路径的连续的螺旋形螺纹、滚花或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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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以软管夹箍与软管连接的接管或其他附件的标称外径应与软管的标称内径相同，且最好按优先

数系选取，例如从3.2,4,5,6.3,8,10,12.5,16,20,25,31.5,40,50,63中选取，见参考文献[1]0

6.4.4 指定用夹箍连接的软管连接处应具有至少25 mm长的接管。

6.4.5 标称直径大于25 mm的软管连接处应有两个软管夹箍。接管长度至少应为35 mm，以使夹箍

有足够的空间。

6.4.6 拟用于软管连接的接管应无可能划破或擦伤软管的锐边。

6.4.1 软管夹应由CrNi 18-8不锈钢或等效的材料制成，且应可重复使用。不应使用仅靠弹簧弹力的

夹箍。

    对于标称外径不大于25 mm的软管，其夹箍的夹带标称宽度至少应为8 mm，而对于更大外径的软

管，该宽度至少应为10 mm,
    夹箍应具有正确的尺寸，且应按夹箍制造厂的要求安装。

6.4.8 软管夹箍应安装得使其与软管直接紧密接触，各软管夹箍不应重叠。

    软管夹箍应在波形部分(如果具有)后面进行安装，或者完全安装在接管的锯齿形突起处，且距软管

端部至少应有一个夹箍宽度。

6.5 阁

6.5.1 手动操作的阀应设计成在打开和关闭位置上有可靠的止点，或者应清晰地指示它们打开和关闭

的位置。

6.5.2 阀的完整性和密封性不应只依赖于弹簧的弹力。

6.5.3 当阀操作时，螺纹连接的阀盖可能会承受使其打开的力矩，应通过可以重复使用的装置予以紧

固，以防无意打开。

66 燃油泣器

6.6. 1 汽油系统应装设燃油滤器，它可装在发动机上。

6.6.2 柴油系统至少应装设一个燃油滤器和一个水分离器。这两者的功能可以结合在一个装置中。

6.6.3 每个滤器均应单独支承在发动机或艇结构上。

6.6.4 已按附录B作耐火试验的所有部件，例如滤器、泵和水分离器应加标签或标以:

    — 引用本标准，即GB/T 19310-2003-ISO 1008812001;

    — 制造厂名或商标;

    — 该部件可适用的一种或多种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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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压 力 试 验

.告:应注意不得超过此试验压力。不得使用含有奴的溶液。

A1 部件试验

A.1.1 对燃油系统的单个部件进行试验时，其试验压力应为下列两值中的较大值:20 kPa或该部件在

使用中可能经受的最高流体静压力的1.5倍。

A. 1. 2 对含有(与燃油和燃油蒸气相接触的)非金属零件的单个部件进行试验时，应对该部件注人符

合ISO 1817要求的试验液体C，且在不低于21℃的环境温度下至少贮放28 d,

A. 1. 3 应在排空该部件内的液体后立即进行压力试验。各单个部件或组装的部件，以及各单独的油

柜，均应进行压力试验，且应通过浸人水中或采用泄漏检测溶液以检测泄漏。

A. 1. 4 在5 min的压力试验期间，部件应无任何泄漏迹象。

A. 2 系统试验

A. 2. 1 对安装在艇上的整个燃油系统进行试验时，试验压力应为20 kPa。对于整个系统，应当采用压

力下降法。系统经受压力的持续时间应等于下列两值中的较大值:1. 5 S/I和油柜容量的乘积或

5 min，但不必大于30 mina

    试验期间，燃油注人甲板板和透气管路穿过船体的附件均可以用管塞来代替。发动机给油泵上的

燃油连接处应断开并密封。防虹吸阀和其他燃油阀应打开。

A. 2. 2 在试验时，部件或然油系统应无泄漏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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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耐 火 试 脸

替告:泄涌时可能发生大的火焰和姗烧废燃料。因此，该试验应在无可燃物的环境中进行，且应有

配备了防护和灭火设备的人员在场。

B.1 一般要求

B 1

B. 1.

非金属汽油柜的代表性样品应在安装状态进行试验或按B. 4规定进行试验。

燃油系统中非常小的部件，例如燃油阀，应按GB/T 14652. 1-2001的附录A所述进行试验

其较低部分安装在盘中液面以上250 m二处。该盘的边缘应超出部件之外150 mm,

B.1.3 被试部件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组装件，且应包括拟直接连接至该部件的所有零件。

B. 2 安装状态下的燃油柜耐火试验

B. 2. 1 被试油柜的代表性样品应安装在一个实际的艇体分段或具有足够尺寸的模拟艇体分段上，以

模拟其在艇上的燃烧条件。

B. 2. 2 拟在具有类似尺寸和设计的系列艇上采用的油柜，可只在一个艇体分段上进行试验，只要所选

择的艇体分段能提供此系列艇的各艇体分段中对此部件为最严重的燃烧。

3.2.3 应采用B. 3中所述的试验方法。

B3 试验方法

B. 3. 1 进行试验的区域应没有通风，但应当具有在试验时使空气自由流入的设施。

B.3 .2 按附录A进行压力试验。被试油柜应无泄漏迹象。释放此试验压力。

B. 3. 3 不要求进行耐火试验的油柜，可不包括在该试验计划内。如果这样做了，则燃油系统的开口连

接处可以装设有其开口端在燃烧区域之外的软管或管子。

B.3.4 被试油柜注人25写额定容量的汽油。

B. 3.5 把工业用庚烷倒人油柜下方的所有缝隙和集液器中，且倒至油柜最外面各零件的垂直投影之

外水平距离为75 mm范围内的所有缝隙中。

B. 3. 6 点燃模拟艇体分段中的庚烷，让其持续燃烧2. 5 min,

B. 3. 7 在2. 5 min试验持续时间末尾，熄灭任何持续的燃烧。

B. 3. 8 检查油柜试样的泄漏。排除油柜中的液体。将空气或惰性气体的压力缓慢地增至2 kPa，对油

柜进行压力试验。

    在5 min的压力试验期间，油柜应无泄漏迹象。

B. 4 替换的燃油柜耐火试验

B. 4. 1 进行试验的区域应没有通风，但应容许在试验时空气自由流人。

B. 4. 2 按附录A进行压力试验。被试油柜应无泄漏迹象。释放此试验压力。

B. 4. 3 以在艇上采用的紧固件使油柜定中心、定位和紧固，使其垂向在盘的液面以_L75 mm，盘的侧

边超出被试油柜侧边垂向投影150 mmn

    盘中应盛放足供持续燃烧2. 5 min的工业用庚烷。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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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4 被试油柜注人25%额定容量的汽油。

    所有开孔均应盖住或塞住，但无捆扎地延伸至耐火试验区域外的燃油柜透气装置除外。

B.4.5 点燃盘中的工业用庚烷，让其持续燃烧2. 5 min,

B.4.6 在2. 5 min试验持续时间末尾，熄灭任何持续的燃烧。

B. 4. 7 检查油柜试样的泄漏，排除油柜中的液体，将空气或惰性气体的压力缓慢地增至2 kPa，对油柜

进行压力试验。

    在采用除压力下降法(见A.1.3)以外的方法进行检查时，油柜应无泄漏迹象。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燃油柜的材料、设计和标志

C. 1 材料

    表C. 1列出耐腐蚀所要求的金属油柜的最小材料厚度。能验证其具有与所列材料等效耐燃油和

耐腐蚀的，包括非金属材料在内的其他材料也可采用。

表C. 1 金属油柜的最小板3 单位为毫米

材 料 耐腐蚀的最小标称板厚 附 注

铜，内部镀锡 1. 5 不得用于柴油

含铜量不大于。1%的铝合金 2

钝化的奥氏体，低碳铬镍合金钢 1 除去所有的焊接积垢

低碳钢 2 不得用于汽油

制造后外部经热浸镀锌的低碳钢 1. 5 不得用于汽油

制造后外部和内部都经热浸镀锌的

低碳钢
1. 5 不得用于柴油

C. 2 设计

C. 2. 1所有附件和开口应在汽油柜的顶部，但对可能连接至金属汽油柜侧壁最高点或端部的金属注

人和回流管，只要焊接在柜上，且延伸至柜的顶部以上，则为例外。

C.2.2 柴油柜上，没有紧靠连接于油柜的截止阀保护的所有附件和开口，应在油柜的顶部上或连接于

油柜侧壁的最高点或端部。

    符合C. 2. 1要求的焊接管子例外。

    阀应予以保护或置于适当位置，以免受机械损坏，或者应具有至少为25 mm的标称直径。

    柴油柜在其侧壁可有供检查用的检查盖。

C. 2. 3 透气管路应连接在油柜的顶部。

C. 2. 4 柴油柜的排出口(若装设)应有截止阀，在其出口处设有只有使用工具才能取下的孔塞。

C. 2. 5 只应在柴油柜上采用透明的管状或平板玻璃的柱形观测计。它们应紧靠柜连接，且予以保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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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机械损坏的危险减至最小，且应设有自闭截止阀，后者只能在维修时手动打开。对于柜顶部的连

接，或者在柜侧壁的最高点的连接，不要求配有阀。

C. 2. 6 金属油柜应设计和安装得使其外部表面不会积水.

C. 2. 7 延伸靠近油柜底部的刚性燃油测量管和注油管应与底部留有足够间隙，以防止由于油柜的挠

曲而与底部相碰。

    安装在测量管上的滤网应易于清洁。

    滤网的设计应确保在发动机满负荷时有足够的燃油通过。

    注:根据油柜的容积、形状和材料，可要求有内部挡板或类似装!。

C. 3 标志

所有的燃油柜应以高度至少为3 mm的反差清晰或表面凸出的字母和数字表明下列内容:

—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城市或相当于城市的名称以及国家;

— 制造年份(最后两位数字);

— 设计容量,L;

— “汽油”或“柴油”或者油柜可适用的按ISO 11192规定的一种或多种燃油的符号;

— 最大容许试验压力，kPa;

— 按附录B中耐火试验要求进行试验的非金属油柜应加标签或标以“GB/T 19310-2003-ISO

      10088220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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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刁
J

刁
J

刁
」

I

Q
臼

n舀

J任

一!

L

厂
L

︻|
L

厂
L

2)正在出版中。


